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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成績優良獎勵實施計畫 109.9.7 訂定 

  一、目的： 

(一)為鼓勵學生認真求知，敦品勵學，增進學習興趣，激發學生潛能，提昇

學習效果，並培良優良學習風氣。 

(二)激發學生奮發進取之精神，強化學習競爭力，以學生努力學習，積極向

上之優良習慣。 

      (三)為獎勵九年級同學，全力準備國中教育會考，適性揚才，擇其最適合之

高中職就讀，發展優勢能力。 

  二、獎勵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三、獎勵種類：段考成績優異奬、複習考成績優異獎、會考成績優異獎。 

   (一)段考成績優異奬發放標準 

        1.特優獎：各段考考試成績每科達90分(含)以上者，頒發獎狀乙張，獎金

新台幣(以下同)伍佰元整。 

  2.優等獎：各段考考試成績平均達90分(含)以上者，頒發獎狀乙張，獎金

參佰元整。 

        3.甲等獎：各段考考試成績平均85分(含)以上，但無一科不及格者，頒發

獎狀乙張，獎金貳佰元整。 

  4.進步獎：前後次段考成績比較，其總分取全班進步最多前1名，頒發獎狀 

      乙張，獎金壹佰元整。(以二、三次段考為依據，但總分進步未 

      達30分者，不予獎勵)。 

   5.各年級班級進步獎：自第二次段考開始，各年級全班平均成績相較於前

次段考平均成績，進步最多的1個班，每班獎勵伍佰元整，若當次各年

級之班級成績未有進步之情況，得視進步成績調整獎項或從缺。 

(二)複習考成績優異獎發放標準 

1.特優獎：模擬會考考試成績總分達30分(含)以上者，發給獎狀乙張，獎

金壹仟元整。 

        2.優等獎：模擬會考考試成績總分達26分(含)以上者，發給獎狀乙張，獎 

         金伍佰元整。 

        3.甲等獎：模擬會考考試成績總分達22分(含)以上者，發給獎狀乙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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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壹佰元整。  

4.進步獎：(1)前後次模擬考成績比較，其總分取全年級進步最多前3名 

(同分加額錄取)，發給獎狀乙張，獎金貳佰元整。 

(2)與前一次模擬考考試比較，成績明顯進步，任兩科成績由 

C級分進步到B級分，或任兩科由B級分進步到A級分，或任 

一科由C級分進步到A級分以上者，頒發獎狀乙張，獎金貳 

佰元整。 

(三)會考成績優異獎發放標準 

  會考成績 作文成績 獎學金 備註 

五科全精熟 A++ 六級分 壹萬伍仟元整 五 A 以上依標準頒

發獎助學金(不重

複領取單科) 

五科全精熟 A++  壹萬元整 

五科皆精熟 A以上 六級分 陸仟元整 

五科皆精熟 A以上  伍仟元整 

五科有 3科 A++  

(含)以上 
 貳仟元整 未達五 A 依此標準

班發單科成績優異

獎學金 

五科有 3科 A+ 

 (含)以上 
 伍佰元整 

五科有 3科 A 

(含)以上 
 貳佰元整 

四、表揚方式：於朝會時公開表揚。 

五、發放資格：本校在學學生於當學期間未記小過以上之懲處者。 

六、本實施計畫所需獎學金之經費，由校長募款相關經費下支應。 

七、本實施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原實施辦法廢止。 

  

 

 


